
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 
《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 

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本市地方性法规 
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 

决定》的决定

（2020 年 5 月 11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）

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第十八次会议对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报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《沈

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人民政府

机构改革涉及本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

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》进行了审议，决定同意

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的审查意见，

予以批准，由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布施行。

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 
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本市地方性法规 

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

（2020 年 4 月 27 日沈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；2020 年 5 月

11 日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）

为了实现改革与地方立法相衔接，确保行

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、开展工作，现就市人民

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本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

机关职责调整问题作如下决定：

一、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，《沈

阳市机构改革方案》确定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

或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的，在有关地方

性法规规定修改之前，由组建后的行政机关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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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划入职责的行政机关承担。

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以及区、县

（市）行政机关承担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职责需

要进行调整的，按照上述原则执行。

二、实施《沈阳市机构改革方案》需要修

改地方性法规的，市人民政府应当及时提出法

规案，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审议。

三、市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精心组

织，周密部署，确保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和

开展工作的连续性、稳定性、有效性。

四、本决定自 2020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。

关于《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 
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本市地方性法规规定 

的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》的说明

沈阳市人大常委会

《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市

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涉及本市地方性法规规定的

行政机关职责调整问题的决定》，已于 2020 年

4 月 27 日经沈阳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

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。为了便于省人大常

委会组成人员更好地了解和审议批准这一《决

定》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—、作出决定的必要性

《沈阳市机构改革方案》对我市行政机关

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做了重新调整，涉及地

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职责和工作也需要相

应调整。考虑到机构改革的不同情况和问题，

涉及的法规修改工作很难在短期内集中完成。

为了平稳有序调整地方性法规规定的行政机关

职责和工作，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，避

免因地方性法规尚未修改而影响改革进程和相

关工作，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“先作决定、分

批修改”的思路和做法，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

决定，及时明确有关问题，是十分必要的，也

是可行的。

二、作出《决定》的简要过程

2019 年 11 月，常委会法工委即着手《决定

（草案）》的起草工作。期间，充分借鉴辽宁

省人大常委会和国内部分城市的实践经验，形

成了《决定（草案）》初稿。初稿形成后，常

委会法工委征求了市委编办和市司法局的意见

和建议，就决定草案的内容进行了反复研究修

改，并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提请第 29 次主任会

议审议。经审议，主任会议决定将《决定（草案）》

提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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